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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  

2026/27 學年「課堂語言運用」評核  

報名須知  

 

報名資格 

1. 申請人必須已於報考語文科目的核心語文能力方面達到語文能力要求： 

◼ 英文科核心語文能力指— 

➢ 在「國際英語水平測試制度」（學術領域）中整體分級取得 7.5 級或以上成績，並在同一張

成績單中，聆聽、閱讀、寫作和口語各項分級均不低於 7.0 級註 1；或 

➢ 在「語文能力評核」（英國語文）的閱讀、寫作、聆聽及口語卷別均達到「3 等」或以上。 

（註 1上述「國際英語水平測試制度」成績單須於 2024 年 9 月 1 日或之後及於「課堂語

言運用」評核報名日期結束前（即 2026 年 9 月 16 日或之前）發出。若申請人曾於上學

年參加「課堂語言運用」（英國語文）評核，並於本年度再次投考，則無需再次呈交「國

際英語水平測試制度」成績單。） 

 

◼ 普通話科核心語文能力指— 

➢ 在「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普通話水平測試」中獲得二級甲等或以上成績註 2；或 

➢ 在「語文能力評核」（普通話）的聆聽與認辨、拼音及口語卷別均達到「3 等」或以上。 

（註 2上述「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普通話水平測試」成績須於「課堂語言運用」評核報

名日期結束前（即 2026 年 9 月 16 日或之前）發出。若申請人曾於上學年參加「課堂語言

運用」（普通話）評核，並於本年度再次投考，則無需再次呈交「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

會普通話水平測試」證書。） 

 

2. 申請人必須是在本地公營學校、直接資助計劃學校或提供本地正規課程註 3的私立日間中、小學的

教師，並且— 

 

(i) 在 2026/27 學年任教英國語文科／普通話科註 4 及註 5；或 

(ii) 曾應考「課堂語言運用」評核但未達標。 

 

（註 3本地課程是指由課程發展議會編訂的課程。） 

 

（註 4 普通話科一般指按《普通話科課程指引》（路徑：教育局網頁www.edb.gov.hk 主頁 >課程發

展及支援 >學習領域 >中國語文教育 >普通話）規劃的科目，可以獨立成科，或與中文科合併。

如純粹以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教授中文科，即「普教中」，則不屬於普通話科。） 

 

（註 5 曾在 2025/26 學年或以前擔任常額教師任教英國語文科／普通話科，但未曾／曾應考卻未能

達到語文能力要求的教師，皆不得於 2026/27 學年繼續以常額教師身份任教該科（已獲豁免英文科

教師語文能力要求的英文教師除外）。這些教師只能擔任臨時教師任教英國語文科／普通話科，即

其教席屬核准教職員編制以外 （如合約教師）。） 

 

豁免事宜 

3. 有關豁免英文科教師語文能力要求的詳情，可參閱教育局網頁（www.edb.gov.hk/exemption）。普

通話科教師語文能力要求則不設豁免。 

http://www.edb.gov.hk/
http://www.edb.gov.hk/exe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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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日期及方法 

4. 申請人必須透過網上報名表遞交報名，教育局不接受逾期申請及以其他方式遞交的申請： 

 

網上報名 報名日期 所需文件 

請參考教育局網頁

（www.edb.gov.hk/cla）的

網上報名表連結 

 

2026 年 9 月 1 日 

上午 9 時正 

至 

2026 年 9 月 16 日 

中午 12 時正 

(i) 經網上填妥的報名表格 

(ii) 申請人須同時上載以下文件（PDF 檔案）▽： 

 

⚫ 「國際英語水平測試制度」（學術領域）成績單

或「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普通話水平測試」

證書（如適用） 

⚫ 整個 2026/27 學年的學校行事曆 

⚫ 學校發出的完整教學時間表 

⚫ 「『課堂語言運用』報名資格核實」表格 (乙部

須由現職學校校長填寫及簽署)（表格於教育局

網頁（www.edb.gov.hk/cla）下載） 

 
▽以上各檔案的儲存容量為 1 百萬位元組（1MB）。

整個評核程序完成後，教育局將會銷毀有關文件。 

  

 

繳付評核費用 

5. 申請人有責任於遞交申請前確保自己符合「課堂語言運用」報名資格。請留意，成功遞交網上報

名表並繳付全數評核費用，不代表申請人已符合「課堂語言運用」報名資格。如申請人未符合報

名資格，申請人會收到電郵通知退款安排。所有申請人必須於遞交網上報名表時繳付全數評核費

用，並確保已收到確認付款成功的電郵，電郵內註明「交易成功」及付款交易編號。如申請人未

能在報名日期結束前於網上遞交報名表並繳付全數評核費用，其申請將不獲受理。 

 

6. 在任何情況下，申請人如在遞交申請及繳付評核費用後退出評核，已繳付的評核費用將一律不獲

退還。本局只會退回已繳交的評核費用予不符合報名資格的申請人。 

 

成績發放 

7. 教育局將於 2027 年 5 月 20 日（暫定）向參加評核者寄出成績通知書。參加評核者可於 2027 年 5

月 21 至 27 日（暫定）以電郵申請覆核成績（電郵地址：ltq@edb.gov.hk）。請留意，教育局只可

安排覆核計算有關評核成績時是否有技術錯誤，例如分數是否準確地輸入電腦系統。經覆核後的

成績不再更改，參加評核者亦不會被再次評核。 

 

參考資料 

8. 申請人可從教育局網頁（www.edb.gov.hk/cla）下載下列參考資料： 

(i) 課堂語言運用（英國語文）評核綱要 

(ii) 課堂語言運用（普通話）評核綱要 

 

網上簡介（附有旁白的簡報） 

9. 為協助 2026/27 學年「課堂語言運用」評核的參加者深入了解評核內容，教育局將以電子形式，

提供一份附有旁白的簡報，進一步説明有關科目的《評核綱要》，從而讓參加評核者更深入了解

評核內容及要求，以及明確準備評核時的注意事項。參加評核者將於「課堂語言運用」的評核日

期開始前獲通知有關簡介會的詳情。簡介會的簡報將於 2026 年 11 月上旬上載至教育局網頁，供

所有參加評核者參考。 

 

 

 

http://www.edb.gov.hk/cla
http://www.edb.gov.hk/cla
mailto:ltq@edb.gov.hk
http://www.edb.gov.hk/c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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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網上報名表 

10. 申請人填寫的中／英文姓名必須與香港身份證上所列者一致。 

 

11. 申請人須填報準確無誤的香港身份證號碼。 

 

12. 申請人須提供有效及常用的電郵地址，以作聯絡用途。 

 

13. 申請人須正確填寫本地通訊地址，以作寄發成績通知信之用。如需更改通訊地址，申請人應於 2027

年 4 月 16 日或之前以書面通知教育局語文教師資歷小組（電郵地址：ltq@edb.gov.hk）。 

 

14. 除非申請人持有「語文能力評核」相關卷別達標成績，否則須在報名時附上「國際英語水平測試

制度」（學術領域）成績單／「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普通話水平測試」證書（如適用），以證

明其已符合第 1 段所列的報名資格。 

  

15. 申請人須在報名時附上整個 2026/27 學年的學校行事曆，學校發出的完整教學時間表，以及「『課

堂語言運用』報名資格核實」表格。該表格可於教育局網頁（www.edb.gov.hk/cla）下載，並須由

現職學校校長填寫及簽署乙部。每份文件必須註明申請人姓名、香港身份證號碼及學校名稱。 

 

16. 申請人必須提交第 4、14 及 15 段所列的所有所需文件。假如申請人沒有於遞交網上報名表格時

提供所有所需文件，本局將不會繼續處理相關申請。   

 

評核詳情 

17. 「課堂語言運用」的評核日期為 2026 年 10 月 26 日至 2027 年 4 月 2 日。評核日期由評核員作個

別安排，並於該日期至少 5 個曆日前通知參加評核者。參加評核者如在評核期間需暫時離開教學

崗位而未能接受觀課評核，且在離開教學崗位首日起至少一個月前仍未獲安排觀課，應立即致電

教育局語文教師資歷小組查詢（電話：2892 5783），否則教育局可能無法為其安排評核。在上述

情況下，教育局將不會承擔任何費用支出、退款或其他損失的責任。 

 

18. 「課堂語言運用」評核以觀察課堂實況的形式進行。每位參加評核者將接受一次評核，由一或兩

位評核員觀課一教節。當中部分參加評核者會獲安排由兩位評核員共同觀課一教節，以檢視不同

成績等級的評分水平。 

 

19. 申請人須確保能提供實際的課堂環境供評核員進行評核，並確保在接受評核當天，申請人所提供

的課堂不會作出以下任何一項安排： 

- 錄音及／或錄影； 

- 同時進行網上教學／廣播； 

- 協作教學；以及 

- 由評核員以外的人員進行觀課，包括同儕觀課。 

 

20. 申請人如在評核期內因特殊理由須離開或暫時離開教學崗位，須在學校行事曆及「『課堂語言運用』

報名資格核實」表格（甲部第 4 點）上註明。教育局將視乎個別情況考慮是否接受其申請。上述

資料如有改動，申請人須儘快通知教育局語文教師資歷小組（電話：2892 5783／電郵：

ltq@edb.gov.hk）。如報考時沒有證據證明申請人在評核期間（2026 年 10 月 26 日至 2027 年 4 月 2

日）任教所報考的語文科目，教育局將不會接受其申請。 

 

重要事項 

21. 教育局可酌情決定以其認為有需要或有利而適當的方式舉行評核，包括安排全體或個別參加評核

者改期、取消或改變整個或任何部分評核模式，或拒絕或限制某部分參加評核者參與評核，或撤

回他們的評核申請（例如：由於公共健康理由）。在上述任何情況下，教育局將不會承擔任何費

用支出、退款或其他損失的責任。 

mailto:ltq@edb.gov.hk
http://www.edb.gov.hk/cla
mailto:ltq@edb.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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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詢 

22. 有關「課堂語言運用」評核及語文能力要求事宜，請聯絡教育局語文教師資歷小組。 

 

地址：   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213 號胡忠大廈 11 樓 1107 室 

電話：   2892 5783 

傳真：   2123 1229 

電郵地址： ltq@edb.gov.hk 

 

23. 有關達到語文能力要求的準則，請參閱教育局網頁（https://www.edb.gov.hk/lpr）。 

 

 

mailto:ltq@edb.gov.hk
https://www.edb.gov.hk/lpr

